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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鲁市监特设字〔2023〕188 号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

监督检查工作指南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全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工作，严厉

打击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，确保全省特种设备检验检

测工作质量，省局组织制定了《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监

督检查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与省局特监处沟通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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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文、杨振

联系电话：0531-51792339、51792338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7 月 20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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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
监督检查工作指南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工作，

规范检验检测行为，根据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特种设备安全监

察条例》《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》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

办法》《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规则》《特种设备检测机构核准

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安全技术规范，制定本指南。

第二条 本指南适用于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特种设备监

督检验、定期检验、型式试验、无损检测、电梯检测、安全阀校

验等活动的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。

第三条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省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

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负责统一对全省检验检测机构组织实施监

督检查，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对

本辖区内除省级监督检查外其余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及后处

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建立全省统一的“山东

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系统检验端”公共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

“检验端”），统一汇集检验检测机构基本信息、检验检测计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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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检测报告及问题整改等信息。检验检测机构可按照相关安全

技术规范要求建立检验检测信息管理系统或直接使用“检验端”，

实时传输检验检测有关信息，并对传输信息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第五条 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法接受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的监督检查，如实提供有关材料，并对检验检测行为承担法律责

任。

第六条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告知辖区内开展检验检测

业务的检验检测机构通过“检验端”对持续满足核准规则条件作

出承诺并随时上传更新相关材料，上传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营业执照和核准证书；

（二）在相关市从事检验检测的区域负责人和检验检测人员

清单，以及相关资格证书和人员在区域内工作时间声明；

（三）检验检测设备清单及存放场所，档案资料存放地址或

以电子档案存储打印、扫描、查询的场所；

（四）符合检验规则和“检验端”传输要求的现场检验检测

工作照片；

（五）检验检测计划（含检验检测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受检

单位名称、设备数量等）；

（六）年度检验检测工作情况报告。

检验检测机构应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，

保留现场检验过程影像记录资料，随时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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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设区的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辖区内首次开展特种

设备监督检验、定期检验、电梯检测的机构首次检验检测过程实

施现场监督检查，并对其承诺内容进行核验。

第八条 设区的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或

暗访的方式，每年对辖区内开展特种设备监督检验、定期检验、

电梯检测的机构检验检测过程，实施至少一次现场监督检查或事

后跟踪监督检查，并对其承诺内容实施检查核验。对发现问题的，

督促其限期整改，并增加抽查次数。

第九条 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实施

检验检测电子巡查，可委托行业协会、公益类检验机构对检验检

测机构上传的电子检验报告实施抽查，每类特种设备报告抽查不

少于 10 份（不足 10 份的，全部检查）。

第十条 省、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

对第七、八、九条检查工作列入本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明确检查

对象、检查方式、检查内容等事项。检查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、

聘请专家等方式实施。

实施监督检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定期公布检查结果，并

将检验检测机构行政处罚信息纳入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。

第十一条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查

时，应重点检查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检验检测人员是否注册在该机构；是否与该机构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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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或聘用合同等合法的用工手续并缴纳社保；退休持证人员是

否与该机构签订劳务协议并通过银行按月发放工资；外地检验检

测人员是否到达检验现场（查验往返交通票据、在检验所在地必

要的生活工作条件等）；

（二）检验检测仪器设备数量、参数是否与开展的检验检测

项目相匹配；

（三）发现重大违法行为或者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

的，是否及时书面告知受检单位，并书面报告所在地的县（市、

区）或设区的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

必要时，可延伸对检验检测机构质保体系进行审查。

第十二条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检验检测机

构存在不能持续满足核准条件、出具虚假检验检测结果或鉴定结

论、检测结果或鉴定结论严重失实等违法违规的情况，应依据《特

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九十三条处理。

第十三条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检验检测人

员存在应到现场而未到、现场工作时间与实际工作量严重不符、

原始记录和检验检测报告虚假签字、未取得相应资质实施检验检

测的情况，情节严重的，应依法吊销人员检验检测资格证书。

第十四条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检查中发现特种设备监

督检验、定期检验、电梯检测机构存在未按要求进行首次检验检

测告知、未实现检验检测数据上传、具备检验检测条件拒不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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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报检的情况，应责令其限期整改，整改合格后方可继续

开展检验检测工作。

第十五条 实施检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督促被检查机构

按要求限期整改存在的问题，提交整改报告，并于被检查检验检

测机构提交整改报告后十个工作日内，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。复

查可以通过现场检查、材料核查等方式实施。

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 20日印发


